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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赋予近亲属独立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
万 毅

  近年来， 在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

的刑事案件的办案过程中屡屡出现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的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

护律师， 因办案机关声称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本人不愿接受委托辩护， 或者办

案机关已经为其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而

无法及时介入案件的现象， 例如杭州保

姆莫某某纵火案、 福州吴某某杀母案、

江西劳某某涉嫌杀人案等等， 由此引发

对此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委

托辩护权是否得到切实保障的质疑和争

议。 学界和实务界已对此展开评述与讨

论， 但更多关注于所谓委托律师与法律

援助律师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委托辩护

权与指定辩护权何者应当优先， 而忽略

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近亲属是否有

权独立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辩护

律师？

“占坑式辩护” 凸显立

法漏洞

据媒体报道， 吴某某涉嫌杀母案

中， 律师胡朝晖受吴某某的爷爷和姑姑

的共同委托， 以吴某某辩护律师的身

份， 前往看守所申请会见吴某某。 但被

告知： 吴某某之前写了一份声明， 称其

不需要委托辩护人， 据此公安机关已经

通过法援机构指派了辩护人， 故胡律师

无权会见吴某某。 胡律师要求公安机关

出示吴某某不委托律师的声明， 但办案

警官告知他， 吴某某的爷爷并无权为孙

子委托辩护律师。

确实， 根据我国刑诉法第 34 条的

规定，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监护人、

近亲属实际上并不能直接以自己的名义

委托辩护人， 而只能以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的名义代其委托辩护人。 实务中，

由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需要通过

会见让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本人签署委

托协议之后， 才能正式成立委托关系。

但吴案以及前文列举的多起重大案件的

办案经历表明， 由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

护律师恰恰是在申请会见这个环节遇到

阻碍， 正式委托关系也就无法成立， 律

师就无法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案件。 而

会见之所以遇到阻碍， 正是因为办案机

关声称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本人明确表

示不委托辩护律师并拒绝家属为其聘请

律师， 自愿接受办案机关为其指派的法

律援助律师担任其辩护人。

从形式上看，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本人若明确表示不委托辩护律师并拒绝

家属为其聘请律师， 而愿意接受办案机

关为其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担任辩护人，

那么办案机关拒绝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就完全符合法律

规定。 但问题在于， 案发后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家属基于对亲人安危的关

心和担忧， 愿意出资聘请律师为其展开

辩护， 本属合情合理之举， 缘何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却要断然拒绝？ 虽然办案

机关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可能也会尽心

尽力为其展开辩护， 但彼此之间的信

任、 信赖关系肯定不如家属为其聘请的

律师， 缘何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却要舍

近而取远？ 这种有违常理的举动， 难免

令人心生疑窦。 毕竟， 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其

真实意思的表达是否会受到干扰影响不

得而知。

由此可见， 我国刑诉法的现行规定

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漏洞。 实务

中， 在个别案件的办案过程中， 办案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

采用所谓“占坑式辩护” 的策略， 排斥

家属委托的律师介入， 变相侵犯了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的委托辩护权。

近亲属应有权独立委托

辩护律师

问题的症结在于刑诉法第 34 条第

二款的规定， 否定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的近亲属独立委托辩护人的权利。

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设计来

看， 其刑诉法均明文肯定了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权独立委托辩护

律师。 例如， 德国刑诉法第 137 条规

定： “（1） 被告得在刑事程序任何阶段

使用辩护人辅佐。 （2） 被告若有法定

代理人， 则法定代理人亦得独立选任辩

护人。” 日本刑诉法第 30 条规定： “被

告人或者被疑人， 可以随时选任辩护

人。 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

保佐人、 配偶、 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

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 韩国刑诉法第

30 条也规定： “被告人或嫌疑人可以

选任辩护人。 被告人或嫌疑人的法定代

理人、 配偶、 直系亲属、 兄弟姐妹和户

主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 值得一提的

是，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诉法” 第 27

条规定： “1.被告得随时选任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调

查者， 亦同。 2.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

定代理人、 配偶、 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

血亲或家长、 亲属， 得独立为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选任辩护人。”

与我国刑诉法第 34 条的规定不同，

上述规定中的委托辩护权是赋予近亲属

的一项独立权利。 之所以称其为独立权

利， 一是指近亲属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聘

请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辩护

人， 而非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名义

代为委托律师； 二是指近亲属行使该委

托权， 不受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意思表

示的拘束， 即使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明示的意思表示相反， 近亲属仍有权委

托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

从立法目的和理由来看， 之所以赋

予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近亲属独立的委

托辩护权， 是因为：

第一， 犯罪不仅关乎被告一人， 且

连带影响家庭， 家属基于对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关心和担忧， 愿意出资为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聘请律师为其辩

护， 属合情合理之举， 法律自当予以尊

重并允许， 而不应当予以禁止。

第二， 委托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从常情常理来

讲， 不可能轻易放弃。 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毕竟已经身陷囹圄， 人身失去自

由， 其意志自由也无法得到保证。 为防

止个别办案人员违法动员、 威胁、 利诱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主动放弃委托辩护

权， 以“占坑式辩护” 变相侵犯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刑诉法

自应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防范， 而允许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近亲属出面委托

辩护律师为其辩护， 正是防止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委托辩护权被侵犯的重要制

度设计。 至少， 从立法效果来看， 一旦

法律允许近亲属独立委托辩护人， 办案

机关再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愿放弃

委托辩护而接受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由

阻挠委托辩护律师会见的做法， 就不再

合法。

第三， 由近亲属出资聘请律师为嫌

疑人、 被告人进行委托辩护， 可以节约

国家在法律援助上的司法资源投入。 既

然近亲属愿意出资为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聘请律师， 那么自然无需办案机关再

为其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该部分司法资

源将会被投入到那些真正因为贫穷而无

力委托辩护人的案件和当事人身上。

当然， 实务中并不排除在个别案件

中， 确实存在着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

犯罪后基于悔罪心理和羞耻感， 而耻言

辩护、 自暴自弃， 不愿意自行委托辩护

律师的情形。 在这类案件中， 由近亲属

出面委托律师介入辩护更有必要， 因

为， 由近亲属委托的辩护律师， 可以借

会见、 交流之机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进行心理抚慰并代为传达家属的关切之

意， 在家属与嫌疑人、 被告人之间建立

起沟通、 交流的桥梁， 有利于防止嫌疑

人、 被告人自杀、 自伤、 自残， 并促使

其端正态度、 认罪认罚， 争取办案机关

的宽大处理。

有人可能会质疑， 我国刑诉法之所

以规定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需要

通过会见让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本人签

署委托协议之后， 才能正式成立委托关

系， 是因为有效的刑事辩护建立在辩护

律师与嫌疑人、 被告人互相信任的基础

之上， 若近亲属委托的辩护律师， 并不

能取得嫌疑人、 被告人的信任， 反倒不

利于保障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 但却有违情理和经

验。 实际上， 近亲属之所以委托辩护律

师为嫌疑人、 被告人展开辩护， 必定是

经过认真的斟酌与考量， 是基于对该律

师的信任而作出的审慎抉择， 其中也必

定充分考虑到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

情况和需求。 因此， 对于近亲属委托的

辩护律师，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基于对

家属的信任， 一般都会接受并信任。 实

践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

杭州莫某某纵火案以及江西劳某某故意

杀人、 抢劫案等多起案件中， 一审都是

法律援助律师担任辩护人， 而在二审中

纷纷改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担

任辩护人， 由此可见一斑。

建议修改刑诉法第 34条

允许近亲属直接委托律师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 笔者认

为， 我国刑诉法第 34 条关于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近亲属只能代为委托辩护

律师的规定， 确实存在着不足与漏洞，

进而影响到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辩

护权的有效行使。 因此， 建议本次刑诉

法修改时， 对第 34 条规定的内容进行

调整， 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

近亲属有独立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

具体而言， 建议将刑诉法第 34 条

修改为：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

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

权委托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

押的， 也可以由其监护人、 近亲属独立

为其委托辩护人。” 据此， 实务操作中，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自己

的名义直接与律师签订委托协议， 该委

托协议自签订即生效， 无需再经由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签字确认。 而受委托的

律师则可直接持该委托协议向办案机关

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由于该

委托辩护权为近亲属的独立权利， 即使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或

者不愿意委托辩护人， 办案机关也不得

阻挠辩护律师会见。

同时， 在近亲属已经委托律师担任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辩护人的情况下，

办案机关也不得再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担

任辩护人。 如此一来， 不仅之前争论不

休的所谓委托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冲突

的问题可获完满解决， 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的辩护权也因为近亲属委托之辩护

人的介入而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

□ 实务中， 在个别案件的办案过程中， 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用所谓“占

坑式辩护” 的策略， 排斥家属委托的律师介入， 变相侵犯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委托辩护权。

□ 问题的症结在于刑诉法第 34 条第二款的规定， 否定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的近亲属独立委托辩护人的权利。 但是由近亲属独立委托辩护人由其合

理性， 也能够节约国家在法律援助上的司法资源投入。

□ 建议修改刑诉法第 34 条， 赋予近亲属独立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 如此一

来， 受委托的律师则可直接持该委托协议向办案机关申请会见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 办案机关也不得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或者

不愿意委托辩护人为由阻挠辩护律师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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